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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屹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人财产状况调查报告

（2020）屹东破管字第 6-2 号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威海屹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1 月 2日以（2020）鲁 1002 破申 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威海华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辉公

司或重整方）对债务人威海屹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屹东公司

或债务人）进行重整的申请，并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以（2020）鲁 1002 破

4号之一决定书，指定威海铭信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屹东公司的管理人。

管理人接受指定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

《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勤勉尽责，忠实地执行职务，其中调查债务人

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报告工作，是管理人

的法定职责之一。现将债务人财产状况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制定财产界定规则

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及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制定如

下财产界定规则：

（一）属于债务人的财产

1、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

的全部财产，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

属于债务人财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

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的规定，除债务人所有的货币、实物外，债务人

依法享有的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债权、股权等财产和财产权

益，属于债务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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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及第三

十四条的规定，管理人对于涉及债务人财产的可撤销或无效的行为追回的

财产，属于债务人财产。

3、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

案件审理规范指引（试行）》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

全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管理人追回该出资人缴付未履行的出资

或者返还抽逃的出资本息的，属于债务人财产。

4、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追回的债务人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产，

属于债务人财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

题的规定（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利用职权获取的以下收入，属于非正常收入：（一）绩效奖金；（二）普

遍拖欠职工工资情况下获取的工资性收入；（三）其他非正常收入。

5、参照《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债务人通过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为债权人接受的担保的方式而取回的质物、留置物，属于债务人财产。

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

问题的规定（二）》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债务人已依法设定担保物权的

特定财产，属于债务人财产。

7、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

问题的规定（二）》第四条第一款、《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

审理规范指引（试行）》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债务人与他人共有的

物、债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或者财产权益，应当在破产中予以分割，债务

人分割所得属于债务人财产；共有财产不能分割的，应当就其应得部分转

让，转让所得属于债务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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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审理规范指引（试行）》

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债务人的对外投资及其收益，属于债务人财产。

9、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审理规范指引（试行）》

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时已经扣划到执行

法院账户但尚未支付给申请执行人的款项，属于债务人财产。

1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对于不动产物

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物权效力作出的规定，第十

六条、第十七条对不动产权属登记作出的规定，第二十条对于不动产预告

登记作出的规定，不动产只有在预告登记或权属登记（以下统称登记）的

情况下才发生物权效力。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

动产物权的合同，未办理登记的，不发生物权效力但不影响合同效力。因

此债务人开发建设的不动产，未办理登记的，均属于债务人财产。

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

二条的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

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即消费性购买商品

房的买受人，如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 50%以上的，虽然未取

得物权，但对其购买的商品房享有优先权。

11、2020 年 11 月 2日前购房人已经生效法律文书解除了商品房买卖合

同的，该商品房属于债务人财产。

12、债务人与债权人签订了房屋抵债合同（含债权人已将抵债房屋出

售，债务人与其指定人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凡商品房未交付、未办

理不动产登记的，均属于债务人财产。

13、债务人借用他人名义以按揭方式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取得贷款

后由债务人使用的，该商品房属于债务人财产。

14、债务人借用他人名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将商品房登记或网签

备案在他人名下的，该商品房属于债务人财产。

（二）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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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债务人占有的、该财产的

权利人取回的财产，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

问题的规定（二）》第二条的规定，下列财产不属于债务人财产：

（1）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承揽、代销、借用、寄存、租赁等合同

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占有、使用的他人财产；

（2）债务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尚未取得所有权的财产；

（3）所有权专属于国家且不得转让的财产；

（4）其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

3、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审理规范指引（试行）》

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破产企业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不

属于破产财产。但是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已经作为企业注册资本登记的

除外。

二、财产状况调查过程与结果

管理人主要做了如下财产调查工作：到威海、乳山、栖霞等地行政审

批服务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开户银行等相关部门对屹东公司（含分支机

构）的财产进行了调查；对屹东公司固定资产主要为电脑、打印机、空调、

办公桌椅等实物资产进行了盘点，对屹东公司房屋、土地、在建工程等实

物资产进行了现场勘察，并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由于屹东公司内控混

乱，财务核算不健全，相关原始资料及其他重要资料缺失，且存在自 2008

年以来大量单据未入账的情况，管理人组织相关人员将未入账单据录入

EXCEL 并汇总后生成了科目汇总表。现将屹东公司财产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房地产

屹东公司开发了海天丽景、景和家园两个地产项目，乳山分公司开发

了天海人和一个地产项目、栖霞分公司开发了屹东家园一个地产项目。具

体情况如下：

1、海天丽景项目

海天丽景项目土地涉及两宗，分别为：屹东公司于 2007 年 1 月 24 日

http://wuquan.lawtime.cn/zhan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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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威环国用（2007 出）第 023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位于威海市新疆大光

华西侧，土地面积 11,564.00 平方米，用途为住宅，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终止日期为 2063 年 6 月 30 日；于 2007 年 1 月 24 日取得威环国用（2007

出）第 024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位于威海市新疆大光华西侧，土地面积

32,407.00 平方米，用途为住宅，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为 2067 年

1月 10 日。

屹东公司将上述两宗合计 43,971.00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用于开发海

天丽景项目，2014 年 1 月 8 日取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710012013D0073 号）记载，海天丽景项目位于张村镇大光华学校西黄河街

北，建设规模 60,640.00 平方米，其中住宅 52,958.00 平方米，阳台 963.00

平方米，阁楼 5,484.00 平方米，地下车库 1,235.00 平方米。

海天丽景项目共计 13栋楼，已全部开发完毕，除 7#楼外其余 12 栋楼

均已竣工验收合格。海天丽景项目共计 586 套房屋，其中已竣工验收合格

的共计 568 套房屋，测绘面积为 52,576.84 平方米，包括住宅 47,930.68

平方米、阁楼 4,646.16 平方米。除 12#楼 404、707（带阁楼）未向购房人

交付外，其余均已交付；未竣工验收的 7#楼，取得预售许可证，共计 18套

房屋，建筑面积 5,514.18 平方米，包括住宅 5,291.46 平方米、阁楼 222.72

平方米。

现管理人将海天丽景 7#楼 18套房屋及 12#楼未售的 2套房屋纳入债务

人可供清偿的财产范围，经委托评估，评估价值为 39,662,000.00 元。

需要说明的是，7#楼取得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18套房屋虽然纳入评

估范围但已经网签备案且存在备案方申请取回权争议；12#楼 404、707 两

套房屋管理人虽未发现销售合同与收款记录，但因屹东公司账目不全不排

除存在消费性购房人且付款达到 50%的情形；这些可能会而导致现海天丽景

评估财产相应减少。

另在管理人调查债务人财产过程中，发现山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

报告中提到海天丽景项目包含智能停车楼，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中均没有该智能停车楼。管理人到现场进行了实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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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停车楼停工属于在建状态。因未发现规划手续，管理人暂未纳入评估

范围，但对于在建的停车楼产生工程款 1,482,063.27 元，已经生效法律文

书确认，管理人予以预留。

2、景和家园项目

景和家园项目土地涉及两宗，分为三期，分别为：

（1）景和家园一期

威海环翠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张村村民

委员会（现更名为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张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

称张村村）、屹东公司共同签订了《旧村改造协议书》，约定由张村村与屹

东公司合作进行旧村改造，开发景和家园项目。双方约定，屹东公司承担

工程建设的全部资金（包括土地出让金、契税、单位土建安装；工程地质

勘查、土石方、设计费、工程招标代理费、监理费、测绘费、临时水电费、

大配套费、燃气费、热力费、图纸审查费、人防费、劳保统筹、墙体节能

费、价格调节基金、质量监督费、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开发管理费、环境

噪声费、环评费、地震评价费、工程检测费、消防设施费、规划技术服务

费、物业管理用房费、小区硬化、绿化、路灯、给排水、雨水、有线电视、

供电、围栏）和有关拆迁补偿安置所有费用（包括躲迁费、搬家费及奖励、

补偿、拆迁费等）。土地及财政部分返还给张村村的征地补偿费、村办企业

补偿、土地收益等所有费用全部归屹东公司。根据批准的规划，项目范围

内张村村与屹东公司按照规划批准建设规模 4：6 分成。双方各自分得的房

屋的销售、确权及各种税费各自负担，物业管理统一招标，委托有资质的

物业公司管理，委托费按房屋面积比例各自负担。

2009 年 6 月 1 日，屹东公司以单价 75万元/亩的价格竞得旧村改造项

目一期土地 63,334.00 平方米（95 亩），总成交价为 71,250,000.00 元。

根据威海市环翠区发展和改革局 2009 年 8月 7 日《关于威海市景和家

园（张村旧村改造一期工程）项目的核准意见》（威环发改基字【2009】18

号），景和家园一期项目位于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张村村，建设内容及规模

为：住宅 80,618.00 平方米、公建面积 6,147.00 平方米、半地下储藏室面



8 - 7

积 11,142.00 平方米、停车楼面积 6,277.00 平方米、地下车库 21,063.00

平方米。本项目拆迁面积 30,000.00 平方米、拆迁安置面积 30,000.00 平

方米。

2009 年 8 月 25 日，屹东公司取得威海市规划局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用地项目名称为住宅、老年公寓、商业等，建设规模约 86,768.00

平方米。

2009 年 8 月 27 日，屹东公司取得威环国用（2009 出）第 207 号国有

土地使用证，位于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张村村，土地面积 63,334.00 平方

米，用途为住宅、商业，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为住宅 2079 年 9 月

27 日、商业 2049 年 9月 27 日。

屹东公司将该宗土地用于开发景和家园一期，包括住宅、老年公寓、

商业等。景和家园一期项目共计 18栋楼 1,028 套房屋，建筑面积（未考虑

部分合同中无阁楼面积的情况）为 94,078.27 平方米，其中住宅 76,136.72

平方米、阁楼 7,871.03 平方米、储藏室 10,070.52 平方米。根据管理人整

理的销控表，1,028 套房屋中，对外抵债 430 套、用于回迁安置 406 套、已

对外销售 178 套、未售 14 套；1,028 套房屋中，已交付 803 套（包括回迁

安置 406 套）、未交付 225 套（包括已与购房人签订合同并备案的 36 套、

以房抵债但未实际交付 175 套、未售 14 套）。

现管理人将景和家园一期 189 套房屋（对外抵债 175 套、未售 14 套）

及老年公寓纳入债务人可供清偿的财产范围，经委托评估，评估价值为

116,701,000.00 元。经查，对外抵债 175 套中有 41 套房屋已抵顶但由屹东

公司销售给消费性购房人且付款超过 50%，评估价值为 23,582,000.00 元，

从财产中予以扣除。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屹东公司财务资料不全，不排除屹东公司账目记

载的已经销售给消费性购房人且付款超过 50%的信息不全的情形；也不排除

管理人根据屹东公司提供的交房信息整理的销控表对于是否交房且是否属

于合法交房的整理信息存在出入。这些可能会导致需要从评估财产扣除的

不仅限于上述 41套房屋，从而导致景和家园一期评估财产相应减少。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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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则认为上述房屋因抵顶后抵顶方又销售给消费性购房人且入住，事实上

无法作为债务人可供清偿的财产，债务人亦认可上述房屋面临实际不能收

回的风险。

另外老年公寓的规划建筑面积为 6,659.00 平方米，经管理人委托评估

续建费用为 2,197.50 万元，建成后市场价值为 3,715.70 万元。但老年公

寓规划显示为公建，重整方投资建成后无法销售。

（2）景和家园二期

2011 年 12 月 8 日，屹东公司以单价 75万元/亩的价格竞得旧村改造项

目二期土地 52,862.00 平方米（79.29 亩），总成交价为 59,467,500.00 元。

屹东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9 日取得威环国用（2013）第 077 号国有土

地使用证，位于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张村村，土地面积 52,862.00 平方米，

用途为住宅、其他商服、公共设施，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为住宅

2081 年 12 月 22 日、其他商服 2051 年 12 月 22 日、公共设施 2061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威海市环翠区发展和改革局 2013 年 9月 3 日《关于景和家园（张

村旧村改造二期工程）项目的核准意见》（威发改审字【2013】57 号），景

和家园二期项目位于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张村村，项目总建筑面积

79,467.00 平方米，其中住宅 46,676.00 平方米、商业及公建建筑面积

15,927.00 平方米、半地下及地下建筑面积 16,864.00 平方米。

2013 年 9 月 29 日，屹东公司取得威海市规划局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用地项目名称为景和家园二期，建设规模约 80,000.00 平方米。

该宗土地使用权已于 2013 年 6月 3日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

海高开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高开支行）设立最高额抵押，用于担保借款人

华辉公司自 2013 年 6 月 3 日至 2016 年 6 月 2 日期间，在 11,080.00 万元

的最高余额内，为工行高开支行与华辉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

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

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以及其他文件

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提供担保，无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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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到期，也不论该债权是否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产生。工行高开支

行已经向管理人申报抵押担保债权 48,800,000.00 元，经管理人认定享有

抵押担保优先债权 48,800,000.00 元；因屹东公司实际使用华辉公司取得

的借款 41,000,000.00 元，华辉公司就该笔借款已经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41,754,809.47 元（其中：本金 41,000,000.00 元，利息 754,809.47 元），

经管理人认定享有普通债权 41,754,809.47 元。

屹东公司将该宗土地用于开发景和家园二期，包括住宅及商业。2013

年 12 月 13 日取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710012013D0073 号）

记载，建设项目名称为景和家园二期 A03#、A05#、A06#、A08#-A16#、

A22#-A23#、C03#、C09#幼儿园、1#-4#地下车库，项目位于威海市环翠区

张村镇张村村，建设规划 79,886.00 平方米，其中住宅 46,794.00 平方米、

地下储藏室 6,270.00 平方米、地下车库 11,021.00 平方米、办公 4,582.00

平方米、商业网点 8,254.00 平方米、幼儿园 1,324.00 平方米、居委会及

治安联防站 306.00 平方米、路灯配电室 37.00 平方米、卫生站 320.00 平

方米、物业管理 530.00 平方米、公厕 97.00 平方米、社区服务中心 351.00

平方米。

经管理人勘察现场，A06#住宅、A08#-A16#住宅、A23C 办公、3#-4#地

下车库均已开工建设，但均未完工；A03#住宅、A05#住宅、A08#商业网点

配套、A10#-A13#商业网点配套、A15#商业网点配套、A22#商业网点配套、

A23#（A、B、D、E 段）商业网点配套、C03 住宅、C09 幼儿园均未开工建设。

现管理人将上述财产纳入债务人可供清偿的财产范围，经委托评估，

景和家园二期在建建筑物及地下车库评估值为 198,490,000.00 元、未开发

的土地评估价值为 57,811,000.00 元（楼面地价）。地下车库 1#-2#因属于

地下部分未纳入评估范围。

需要说明的是，景和家园二期存在认购人 64 户，每户缴纳 10 万元、

12 万元、15 万元不等的诚意金，合计 670 万元。其中 22人已经提起诉讼，

要求履行《景和家园认购协议书》。一审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部分认购人

不服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合同有效，但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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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条件。在合同未解除且景和家园二期项目由屹东公司继续建设，则认

购人可在房屋具备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条件时另行主张权利，最终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屹东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该 64户代表上访要求屹

东公司履行合同且不负担续建费用。

（3）景和家园三期

景和家园三期规划占地面积 34,733.00 平方米（52.09 亩）。经管理人

调查屹东公司，景和家园三期土地使用权由威海浩洋置业有限公司竞得，

开发了桃源茗居项目。屹东公司提出政府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另行给予享受

旧村改造政策的土地。管理人注意到，威海环翠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

会、张村村与屹东公司共同签订的《旧村改造协议书》，未涉及三期土地问

题；且该三期土地使用权政府挂牌出让时，屹东公司未参加竞买，故目前

屹东公司要求政府继续履行合同证据不足。

3、天海人和项目

根据乳山泰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威海屹东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乳山分公司专项审查报告（乳泰会专审字【2016】第 104 号）记载，

乳山分公司于 2006 年 11 月通过挂牌方式取得白沙滩宫家庄村耕地

2,177.28 平方米，用途为住宅用地，规划建设中共乳山市委党校的校舍附

属设施住宅楼 80套，建筑面积 10,343.00 平方米。乳山分公司与中共乳山

市委党校合作开发，实际开发住宅 96套，双方约定属于中共乳山市委党校

42套、属于乳山分公司 54套。根据乳泰会专审字【2016】第 104 号专项审

计报告记载，属于乳山分公司 54套住宅已全部出售，属于中共乳山市委党

校 42 套住宅已销售 35 套。经管理人到乳山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

查询，现有7套房屋登记在乳山分公司名下，分别为34#606、34#608、34#305、

34#103、34#104、34#107 和 34#102。

现管理人将该 7 套房屋纳入债务人可供清偿的财产范围，但未委托评

估，采用通过安居客网站查询本小区面积接近的可比房源对外售价方式确

定财产价值为 3,830,082.00 元。

需要说明的是，该 7 套房产虽然登记在乳山分公司名下，经管理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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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有 3 套（34#103、34#107 和 34#102）属于债务人财产。因屹东公司未向

管理人移交乳山分公司任何资料且称无账目，故其他 4 套房屋是否属于债

务人财产，仍需进一步落实。

4、屹东家园项目

根据管理人从栖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取得的不动产权属登记资料查询

结果证明（编号：20204197），栖霞分公司名下有屹东家园 1 号楼 4 套商铺，

建筑面积均为 97.87 平方米。

管理人暂将该 4 套商铺纳入债务人财产范围，但未委托评估，采用通

过安居客网站查询可比商铺的对外售价确定财产价值为 2,214,952.00 元。

需要说明的是，该 4 套商铺虽然登记在栖霞分公司名下，但因屹东公

司未向管理人移交栖霞分公司任何资料且称无账目，是否属于债务人财产，

仍需进一步落实。

（二）车辆

管理人到车辆管理部门查询债务人名下的车辆，但经查询债务人名下

没有车辆。虽然管理人发现账面记载有车辆保险费、加油费等相关单据，

但经查询上述相关车辆费用均为“私车公用”，即个人车辆用于公司事务，

由债务人承担费用。

（三）办公用品

屹东公司固定资产主要为电脑、打印机等电子设备，均为 2013 年之前

购入。管理人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对债务人的电脑、空调、办公桌椅等实

物资产进行了盘点，部分实物资产已损坏，不具有使用价值。

债务人固定资产账面原值为187,529.00 元，累计折旧为24,602.00元，

净值为 162,927.00 元。经管理人调查，债务人账面自 2014 年至今均未计

提折旧。若按照税法规定的电子设备最短折旧年限 3 年计算，该部分固定

资产应已提足折旧，净值应为 0元。

（四）货币资金

债务人的货币资金共计 1,858,510.75 元，其中：库存现金 20,116.39

元，银行存款 1,838,394.36 元，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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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库存现金

债务人 2013 年 12 月 31 日账面现金余额为-57,949,914.67 元；经管理

人组织相关人员将未入账单据登记入账汇总后得出 2020 年 11 月 2 日的现

金余额为-5,389,052.54 元，该余额无法反映真实现金余额。

2020 年 11 月 24 日，债务人将现金 20,116.39 元转入管理人账户。屹

东公司库存现金余额暂按管理人实际收到的金额 20,116.39 元予以认定。

2、银行存款

债务人 2013 年 12 月 31 日账面银行存款余额为-43,959,268.16 元；经

管理人组织相关人员将未入账单据登记入账汇总后得出 2020 年 11 月 2 日

的银行存款余额为 32,851,381.81 元，该余额无法反映真实银行存款余额。

管理人到屹东公司基本户开户银行打印了公司及乳山分公司已开立银

行账户清单，再到清单所列的开户行查询了屹东公司及分支机构（张村分

公司、乳山分公司均未开立银行账户）在各银行开立的存款账户，并查询

余额、打印对账单。经管理人落实，屹东公司及乳山分公司银行存款余额

为 1,838,394.36 元。

需要说明的是，银行存款余额绝大部分为按揭贷款保证金，如果购房

人不能按时还款，则银行会从保证金账户扣划相应款项。屹东公司代购房

人垫付的款项，有权向购房人追偿。

（五）对外应收账款

1、应收款项

经管理人梳理购房合同、抵顶协议及收款收据，发现部分海天丽景及

景和家园购房人未交齐全款，应收账款暂定为 2,317,347.00 元，具体如下：

（1）海天丽景

海天丽景 2#709（带阁楼），合同编号 201300042917，已网签备案，购

房人为戚本琳，总价款 400,000.00 元。因未发现收款信息，暂将该

400,000.00 元纳入应收账款范围。

海天丽景 5#108、208、308，合同编号分别为 2009001592、2009001591、

2009001590，已网签备案，购房人分别为谷元、刘春艳、刘春霞，总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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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 为 376,774.00 元 、 379,215.00 元 和 389,162.00 元 ， 合 计 为

1,145,151.00 元，付款方式为贷款。账面收款显示以现金方式分别收款

50,000.00 元、110,000.00 元、120,000.00 元，合计收款 280,000.00 元，

未记载收购房人贷款情况。管理人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就该事项对宋修威

进行询问，宋修威称这 3 套房屋是用谷元、刘春艳、刘春霞的名字进行按

揭贷款为屹东公司融资，后来协商变更为真正的商品房预售，贷款他们各

自偿还，原由债务人偿还的贷款由他们缴纳，即账面记载的 50,000.00 元、

110,000.00 元和 120,000.00 元就是双方结算后的，现关于房屋双方已经结

清。管理人暂未将这 3 套房屋购房人总价款与实际交款之间的差额合计

865,151.00 元纳入应收账款（但有待于与该 3名购房人进一步核实）。

（2）景和家园一期

①18户购房人（其中 15户付款超过 50%）已与屹东公司签订合同并网

签备案，房款（含储藏室）总额为 5,699,527.00 元，已收 3,782,180.00

元，应收 1,917,347.00 元暂纳入应收账款范围（对于 3 户无收款信息但已

交付的，有待管理人进一步核实）。

②255 套对外抵顶已交房，房款（含储藏室）总额为 77,269,954.00 元，

已收 65,313,715.00 元，应收 11,956,239.00 元。但由于该 255 套房屋系

对外抵顶且已交房，根据管理人制定的财产界定规则，视为抵顶已经完成，

因此应收 11,956,239.00 元不再作为债务人应收账款。

③41 套对外抵顶未交房，房款（含储藏室）总价 13,577,015.00 元，

已收 12,787,215.00 元，应收 789,800.00 元。因已经出售给消费型购房人

且付款超过 50%，根据管理人制定的财产界定规则，购房人对其购买的房屋

享有优先权，视为抵顶已经完成，因此应收 789,800.00 元不再作为债务人

应收账款。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屹东公司存在大量的以房抵债、景和家园一期 5#

楼（施工号 C01）分配给邹清涛（对于邹清涛以债务人名义销售的房屋按照

抵顶规则界定债务人财产范围），因此存在购房人直接将款项付给抵顶方，

屹东公司账面不体现销售款；同时由于屹东公司管理混乱，不排除屹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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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自行销售的房屋收款收据丢失的可能，故管理人现未发现收款信息（即

无收款收据）不代表购房人未真正付款；另外管理人整理的收款收据，除

按揭贷款外，不代表屹东公司真正收到房款，因为屹东公司账目不全，资

金流不具备落实条件，需与业主进行核对。这些都将会导致实际应收款数

可能会小于上述所列的应收账款数。

2、其他应收款

债务人账面其他应收款余额经管理人重分类调整后，2020 年 11 月 2日

余额为 120,424,210.87 元。

由于屹东公司账面其他应收款所列债务人名称多为简称，管理人根据

财务凭证记载查询到准确的债务人公司名称合计 9 家，再通过工商信息查

询到了其中 7 家债务人的地址及联系方式，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通过特快

专递分别向山东华联置业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

海分公司、文登市兴文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乳山市佳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威海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寄送催收

函，合计涉及 6 家、金额 14,831,020.87 元（剩余 1 家为威海市环翠区威

高银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经注销且查询不到债权债务承接人信息）；对

于屹东公司账面其他应收款存在的大量自然人债务人，合计涉及 38家、金

额 55,536,520.43 元。因无法查明联系方式，管理人无法寄送催收函。

对于管理人寄送催收函的债务人，山东华联置业有限公司、威海市水

务集团有限公司未做任何回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回复

要求管理人联系 13806310528 许行长，但管理人拨打几次电话无人接听；

其他债务人回复如下：文登市兴文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13361197766 电话回

复不欠屹东公司款项，未提供书面材料；乳山市佳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要

求管理人提供当时的付款底联，但由于屹东公司凭证丢失，无法向对方提

供证明材料；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向管理人提供

了当时屹东公司的保单以及系统中登记的 2011 年的发票号码，管理人要求

保险公司进一步提供原始保费发票。由于时间久远，且保险公司业务量大，

无法满足管理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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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清收情况，因屹东公司财务核算不健全，其记载可能无法反

映业务实质；加之账龄较长，即使存在个别真实的应收款项，考虑到诉讼

时效等问题，收回难度较大，因此暂不确认其他应收款。

3、预付账款

债务人账面其他应收款余额经管理人重分类调整后，2020 年 11 月 2日

余额为 191,171,536.83 元。

账面预付账款多与因屹东公司未收到对方发票而不能进行成本结转导

致，待收到发票后，转入成本费用，故预付账款不具有可收回性。如果屹

东公司不能取得合规发票，账面预付账款也需要进行成本结转，只是对应

的成本费用不能进行税前扣除。因此将预付账款转入开发成本后，预付账

款余额为 0元。

三、债务人财产评估情况与结果

屹东公司因资金短缺，开发的海天丽景 7#楼、停车楼、景和家园一期

老年公寓，景和家园二期等工程均已停工多年。且因停工时间过长，景和

家园部分基础由于长期日晒雨淋导致风化损坏，无使用价值。管理人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选取山东圣达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为评估机构，对债务人海天丽景、景和家园的房屋、土地、在建工程

等实物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1 月 2 日的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

报告。经评估机构评估，债务人开发的房地产及固定资产价值为

412,668,342.00 元（含景和家园一期 41 套已抵顶但销售给付款超过 50%

的消费性购房人房屋，评估价值 23,582,000.00 元），其中：

1、海天丽景 7#楼及未售的 2 套房产评估价值为 39,662,000.00 元；

2、景和家园一期未售房产评估值为 116,701,000.00 元；

3、景和家园二期在建房产及地下车库评估值为 198,490,000.00 元；

4、景和家园二期未开发的土地评估价值为 57,811,000.00 元；

5、固定资产评估价值为 4,342.00 元。

对于管理人经调查发现的登记在乳山分公司名下的天海人和项目 7 套

房屋及登记在栖霞分公司名下的屹东家园项目 4 套商铺，经管理人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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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财产价值分别为：

1、天海人和 7套房产估价为 3,830,082.00 元；

2、屹东家园 4套商铺估价为 2,214,952.00 元；

综上，债务人开发的房地产及固定资产价值共计 418,713,376.00 元，

现管理人纳入可供清偿财产的价值共计 399,307,233.75 元（财产评估价值

+流动资产-评估范围内 41套房屋）。

四、特别事项披露

（一）部分股东欠缴纳部分出资

管理人将债务人账面实收资本与工商信息进行比对，发现账面实收资

本与工商信息不符：

债务人账面实收资本为 3,000 万元，其中宋修威出资 2,600 万元，占

出资比例的 86.67%；宋文越出资 400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13.33%。

经查，债务人于 2007 年 3 月 13 日进行了工商信息变更，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变更为 4,500 万元，其中：宋修威出资 2,600 万元，占出资比例

的 57.78%；宋文越出资 900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20%；邹清涛出资 1,000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22.22%。本次增资 1,500 万元，其中：宋文越以货币

资金出资 500 万元，邹清涛以货币资金出资 1,000 万元。该次增资由威海

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14 日出具威安会验字（2007）

第 020 号验资报告。尽管工商资料中包含验资报告，而且工商资料也能确

认增资款项已于 2007 年 3 月 13 日存入债务人在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鲸园信

用社开立的 20100112024 账户，但债务人账面未体现。经管理人调查，增

资款 1,500 万元未实际到位，宋文越、邹清涛分别欠缴出资 500 万元、1,000

万元。

（二）《旧村改造协议书》履行争议

《旧村改造合作协议书》约定张村村与屹东公司按照规划批准建设规

模 4：6 比例分成。对此张村村认为，凡是规划批准建设规模内的土地均应

当纳入计算范围，因此计算出张村村应分得建筑面积为 59,869.51 平方米

（149,673.80*40%），扣除屹东公司已在景和家园一期分配了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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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64.41 平方米，屹东公司尚欠建筑面积为 26,404.10 平方米。后张村村

在 2020 年 12 月 2日向管理人提交的债权申报材料中，同意将 4：6 比例变

更为 3.2：6.8，因此计算出张村村应分得建筑面积为 47,895.61 平方米

（149,673.80*32%）；但屹东公司根据旧村改造合同目的、相关政府文件及

张村镇其他村旧村改造项目开发商与相关村委会合作开发分成惯例，认为

应当区分项目用地中的原居民用地、企业用地、空白用地三类不同性质的

土地所对应的政府返还土地出让金的差异来计算张村村应当分配的建筑面

积为 41,428.38 平方米。另有村民因选择 3 套房屋共计 338.06 平方米屹东

公司货币补偿方式进行安置，故张村村应当分配的建筑面积为 41,090.32

平方米（41,428.38-338.06）。双方因此产生争议。

（三）相关权利人行使取回权

威海仙姑顶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向管理人提交行使取回权申请书，申请

取回备案在其名下的房屋共计 60套。主张其与屹东公司签订购房合同，从

屹东公司购买海天丽景 17 套房屋及景和家园一期 43 套房屋，已支付款项

1,174.00 万元。管理人经审查认为，威海仙姑顶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申请的

取回权实际为要求屹东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不符合取回权的规定；另双方

合同所涉房屋系屹东公司为偿还其借款而抵顶，其不属于消费性购房人。

故不支持其取回权申请，同时预留其借款普通债权。该 60套房屋存在争议。

（四）部分债权人要求履行房屋买卖合同

鸿佳集团有限公司向管理人提交情况说明，对屹东公司抵顶的景和家

园二期 56套房屋主张权利，主张双方结算抵顶工程款，要求管理人认定上

述 56套房屋不属于债务人财产，其享所有权；部分与屹东公司签订房屋认

购合同方（共计 64户）也通过上访要求履行景和家园二期认购合同。上述

房屋因不符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

复》第二条的规定，管理人将其纳入债务人财产，不支持履行房屋买卖合

同的要求，同时预留其全额债权。该部分房屋存在争议。

（五）财务资料缺失对财产调查产生的影响

由于屹东公司管理混乱，财务核算不健全，虽经管理人组织人员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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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未入账单据进行了整理，并在 EXCEL 表格中登记，然后对各科目进行汇

总，生成了科目余额表。但债务人财务报表无法反映屹东公司真实的财务

状况，且屹东公司不具备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财务审计的条件。故对于对外

应收账款等财产，管理人仅以当前证据确认的金额暂纳入债务人财产范围，

若日后发现新证据，根据证据进行调整。

（六）后续变化对财产状况产生的影响

评估基准日后因债务人继续建设、销售等原因形成的财产变化，变化

后的财产状况及价值，以评估机构补充调整的范围、价值或管理人认定的

范围、价值为准。

以上仅是管理人阶段性财产调查情况与结果，目前我们正处于对债务

人调查摸底、全面掌握情况阶段，报告所引用数据仅是初步数据。根据以

后变化的情况，将随时进行修改、调整、补充。

威海屹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 年 12 月 25 日


